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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企业正在摒弃传统的陆基电信线路，改

用因特网声传协议 (VoIP) 技术，一种在因特

网或内部网络上拨打电话的新技术。然而，

在享受(i)降低成本；(ii)数据集成；及(iii)可携

性的种种优越的同时，企业是否忽略了其中

的法律风险？ 

对于任何一项新技术，理解各个司法辖区内

法律和监管对其的影响、以及随着市场发展

而会发生的变化十分重要。就 VoIP 而言，

应知悉以下方面： 

• 随着 VoIP 日益普及，政府监管的可

能性也随之上升。 

• 某些政府热衷于保护传统电信企业的

地位。 

• 目前尚无普遍认可的监管标准（尽管

有不少国际机构在为之努力）。 

• 因为需要分别考量每一个国家的监管

规定，监管负担较重（尽管在欧盟层

面上有协调各国监管规定的举措）。 

• 经营者可能需要获得当地监管部门的

电信运营许可，亦可能被要求提供： 

• 紧急电话接入； 

• 传统的公共交换电话网络与

VoIP 服务之间的携号转网；

及  

• 网络中立性。 

• 对运营的限制常常反映在电信运营商

和用户之间签署的当地电信服务协议

中。 

• 在某些国家（例如中国和印度）里，

特定的 VoIP 服务可能是非法的或会

被课以重税。 

• 经营者可能会受到以下限制：不得绕

过当地电信企业的公共交换电话网络

网关；不得使用当地电话号码及不得

使用或添加加密技术。 

然而，企业并非没有选择来缓和上述问题。

企业可通过采取特定措施以符合当地法律规

定的形式推出 VoIP 系统。例如，公司可将

其 VoIP 系统进行适当的配置，使其绕开当

地收费范围或可免于收费。 

此外，公司还需要确保与当地电信供应商之

间的相关协议中含有适宜的监管担保和保证。

在另外一些情况下，监管风险可能微不足道，

或是对违规的处罚十分轻微，从商业角度考

虑，公司或许认为此种风险可以承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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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在世界各国监管当局探索如何规范

VoIP 服务这一挑战之际，各行各业的企业仍

有利用这一新技术的重大机会。 

然而，正如在对待任何一项新技术一样，正

确理解监管环境和保护好自己的长期投资是

极为必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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